
【請接續背面】 

華南銀行 104年度儲備菁英人員暨一般行員甄試 

華南銀行 104年度金融、資訊專業人員甄試 

甄試類別【代碼】：一般行員 B（法務人員組）【H7007】 

專業科目：(1)民法及銀行法、(2)公司法及票據法、(3)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碼、甄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

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每題 2分，合計 80 分】與【非選擇題 1 題，

每題 20分，合計 20分】。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答區內作

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出聲響；

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節扣 10分；

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每題 2分） 

【4】1.民法對於緊急避難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保衛自己權利，對於他人自由或財產予以拘束、押收或毀損 

對於現時不法之侵害，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所為行為 

僅限於對自己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上急迫之危險所為之行為 

如逾越危險所能致之損害，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3】2.民法對於非婚生子女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女，法律上稱為「準正」 

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自認領時始生效力 

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對於生父之認領，得否認之 

【4】3.民法對於租賃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租賃物為動物者，其飼養費由承租人負擔 

租賃物為房屋者，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 

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為限，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承租人應以一般人之注意程度保管租賃物 

【3】4.就民法債編規定，對於債務人詐害債權之撤銷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僅限於無償行為，有償行為不得行使撤銷權  

撤銷權自行為時起，經過 5年而消滅 

自債權人知有撤銷權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即消滅  

撤銷權亦適用於非財產權 

【2】5.民法對於最高限額抵押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就已確定之原債權，僅得於其約定之最高限額範圍內，行使其權利 

對於所擔保債權確定日，自抵押權設定時起，不得逾 50年 

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人經抵押人之同意，得將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全部或分割其一部讓與他人 

最高限額抵押權原則上不因抵押權人、抵押人或債務人死亡而受影響 

【2】6.對不動產為強制執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於債務人所有者，得併予查封、拍賣   

存在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隨同不動產之拍賣而移轉   

已查封之不動產，執行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命付強制管理 

查封不動產時，對已登記之不動產，執行法院應先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 

 

【2】7.甲欠乙新臺幣 200萬元，經乙向法院提起訴訟並獲得勝訴，甲自認理虧，故於判決確定後，清償部分欠款 100

萬元，詎乙仍依原判決向執行法院請求甲清償 200萬元，且查封並拍賣甲之財產。請問：甲得如何尋求救濟？  

抗告 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聲明異議 

【3】8.甲竊取乙之古瓷並藏放於家中，甲之債權人丙持確定之支付命令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並於查封甲之財產時，

將乙之古瓷一併查封。乙知悉後，應如何尋求救濟？  

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 

依照強制執行法第 14條第 1項之規定提出債務人異議之訴 

依照強制執行法第 15條規定提出第三人異議之訴 

依照強制執行法第 41條第 2項之規定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3】9. 執行法院經債權人甲之聲請，對債務人乙之財產為查封，法院遂依甲之聲請將乙家中電腦、電視、生活所必

須之床、尚未發表之著作全數查封。請問若乙認為部分物品不應查封，應如何尋求救濟？      

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聲明異議  提起當事人不適格異議之訴 

【3】10.債權人甲住台北，欲對居住於高雄之乙為強制執行，現乙僅於台中有不動產房屋一棟，請問甲應向下列何者聲

請強制執行？  

台北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高雄地方法院均可 

【2】11.甲住所設於台北市，現居台中市，欲對高雄市政府提起民事訴訟，應以下列何者為管轄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高雄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或高雄地方法院均可 

【3】12.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甲起訴請求乙給付不動產買賣之價金，因恐乙在本案判決前先將自住之房屋出售第三人，故得聲請法院定暫時狀

態，禁止乙出售系爭自住房屋  

甲起訴請求判決命乙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得聲請法院先裁定命乙先將該所有權暫時移轉登記為甲之名義  

甲主張其為使用所有之 A地，有通行乙所有之 B地之重大需要，得聲請法院裁定在本案判決確定前，禁止乙在甲

須通行之 B地上設置障礙物或為其他有礙甲通行之行為  

法院於裁定為定暫時狀態處分時，均應在裁定內同時記載相對人（或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免為或撤

銷暫時狀態之處分 

【3】13.甲將房屋出租與乙，乙育有成年子女 A、B、C、D 四人，卻僅 A 與乙同住該屋，B 長居美國，C 自幼與乙不

合故未同住，D 住於乙租屋處隔壁。租賃期限屆滿，乙尚未返還該屋即告死亡，其遺產由該等子女四人共同繼承。

甲欲基於租賃物返還請求權起訴請求返還房屋，請問應以何人為被告？  

應僅以現居住之 A為被告  應以 A、B、C、D中主張拒絕返還者為被告  

應以 A、B、C、D全體為共同被告  應以乙和 A、B、C、D全體為共同被告 

【1】14.下列何種情形，不得為共同訴訟人，一同起訴或被訴？ 

甲認乙欠其貨款，丙主張乙所有之建物有越界建築妨礙其土地所有權之情形，故甲、丙可以擔任共同原告起訴乙  

甲向乙借款，丙擔任連帶保證人，故乙可以將甲、丙列為共同被告  

甲於行車途中，被乙自後追撞，後又被丙違反安全車距再行追撞，甲可以列乙、丙為共同被告  

甲因倒會，個別會員乙、丙得為共同原告向甲起訴 

【2】15.原告甲以其受乙毆打成傷為由，訴請法院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律關係，請求被告乙賠償所受之損害及慰撫

金，法院審理時，原告所為下列何種聲請，法院得不必加以調查？  

甲主張被乙打傷時，路口監視器有全程攝錄影，聲請調閱監視錄影帶 

甲主張乙平日素行不良，經常魚肉鄉民且無故傷人，有 A、B兩人可證，聲請訊問證人 A、B  

甲主張其因受傷住院，僱請特別看護 C照顧時間達半年之久，支出特別看護費新臺幣 30萬元，聲請訊問證人 C  

甲主張其因受傷影響，半年未能工作，減少收入 30萬元，有醫生 D及其原雇主 E可資證明，聲請訊問證人 D、E 

【4】16.依公司法規定，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下列何項非監察人之法定權限？ 

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違法行為  

隨時查核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 

公司發行新股時查核董事會編造提出股東會之表冊 

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並參與表決 

【2】17.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時，保留予公司員工承購之股份，公司得限制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依公司法規定，

此一定期間最長不得超過幾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試題 



【3】18.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因財務困難，暫停營業或有停業之虞，而有重建更生之可能者，依公司法規定，

得由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多少比例以上股份之股東向法院聲請重整？ 

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4】19.股份有限公司募集公司債應經下列何項決議？ 

股東會普通決議 股東會特別決議 董事會普通決議 董事會特別決議 

【2】20.公司與其他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額達多少比例以上者，公司法上稱之為「相互投資公

司」？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1】21.依銀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銀行利率應以下列何者為準，並於營業場所揭示？ 

年利率 月利率 日利率 金融機構與當事人約定利率 

【1】22.依銀行法所稱專業銀行，下列何者錯誤？ 

供給地方性信用者為中小企業銀行 供給輸出入信用者為輸出入銀行 

供給不動產信用者為不動產信用銀行 供給農業信用者為農業銀行 

【4】23.銀行對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臺幣 A元者，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

轉銷呆帳金額達新臺幣 B元以上者，依銀行法規定，其轉銷呆帳資料得不予為其保守秘密？ 

 A：五千萬元；B：一千萬元  A：六千萬元；B：二千萬元 

 A：四千萬元；B：二千萬元  A：五千萬元；B：三千萬元 

【除未作答者不予計分，本題一律給分】24.發卡人以電子、磁力或光學形式儲存金錢價值，持卡人得以所儲存金錢價值之全部或

一部交換貨物或勞務，並得作為多用途之支付使用者。依銀行法規定，其名稱為下列何者？ 

現金儲值卡 信用卡 悠遊卡 提款卡 

【3】25.依銀行法規定，銀行對購買或建造住宅或企業用建築，得辦理中、長期放款，其最長期限為何？ 

不得超過十年 不得超過二十年 不得超過三十年 不得超過四十年 

【2】26.銀行經營虧損逾資本多少比例者，依銀行法規定，其董事或監察人應即申報中央主管機關？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2】27.銀行法第 75 條第 2 項規定，商業銀行不得投資非自用不動產；但營業所在地不動產主要部分為自用者不在此

限。該款所稱「主要部分為自用者」，係指使用面積超過多少比例為自用者？ 

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十 

【2】28.有關金融債券，下列何者錯誤？ 

銀行法所稱金融債券，謂銀行依本法有關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發行之債券 

金融債券，係指為供給中期或長期信用之債券 

銀行有備抵呆帳提列不足尚未改善情形者，不得發行金融債券 

銀行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主管機關檢查之累積盈虧扣除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後為負者，為改善體

質或財務狀況，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發行金融債券 

【3】29.自一○四年九月一日起，銀行辦理現金卡之利率或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信用卡之循環信用利率不得超過年利率

多少？  

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三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3】30.依銀行法規定，銀行資本等級列為「資本不足」時，下列何者非主管機關得採取之措施？ 

不得以現金分配盈餘或買回其股份 非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得對負責人發放報酬以外之給付 

限制或禁止與利害關係人相關之授信或其他交易  

命令銀行或其負責人限期提出資本重建或其他財務業務改善計畫 

【1】31.關於匯票記載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得於付款人外，記載一人為擔當付款人 得於付款人外，記載在發票地之一人為預備付款人 

應由發票人自己無條件支付 限於見票即付，有相反之記載者，其記載無效 

【3】32.甲於民國（以下同）101年 1月 1日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 100萬、發票日 101年 2月 1日、到期日為 101年 3

月 1 日之本票一張交付給乙，以擔保借款，則乙至遲應於下列何日向甲請求支付票款，甲始不得主張時效經過之抗

辯？ 

 104年 1月 1日  104年 2月 1日  104年 2月 28日  104年 3月 1日 

【1】33.甲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 100萬元、受款人為乙之遠期本票一張，交付給乙。若乙擬將該本票背書轉讓給丙。下

列何者正確？ 

乙得以空白背書之方式，將票據權利轉讓給丙 乙於背書轉讓給丙時，得記載在付款地之一人為預備付款人 

乙於背書轉讓給丙時得附記條件 乙得將票面金額之一部分背書轉給丙 

【4】34.甲簽發本票一張，交付給乙，乙其後將該本票背書轉讓給丙。丙於向甲提示請求支付票款後，遭甲拒絕支付，

則丙對乙之追索權，自作成拒絕證書日起算，多久期間內不行使將因時效經過而消滅？ 

 2個月  4個月  6個月  1年 

【2】35.甲簽發支票一張給乙，於該支票之左上角劃平行線二道，並記載丙銀行為付款人及丁為擔當付款人。下列何者

正確？ 

該支票無效 

該支票上丁為擔當付款人之記載，視為無記載 

該支票之效力未定 

該支票左上角所劃平行線二道內，未記載丙銀行之名稱，故所劃平行線無效 

【1】36.甲公司之董事長乙，代表甲公司簽發支票一張，交付給丙，用以支付貨款。若乙代表甲公司所簽發之支票，除

蓋有甲公司圖章外，並蓋有乙之圖簽，則該支票之債務應由下列何者負責？ 

甲公司 甲公司與乙連帶負責 乙自行負責 因無法確認何人簽章，該支票無效 

【4】37.甲簽發發票日為民國（以下同）104年 2月 1日、到期日 104年 5月 1日之本票一張，交付給乙，乙於 104年

3月 1日背書轉讓給丙。若甲實際上無力支付票款，丙至遲應於下列何日向甲為付款之提示，始能向乙行使追索權？ 

 104年 3月 2日  104年 5月 1日  104年 5月 2日  104年 5月 3日 

【2】38.甲簽發票面金額新臺幣 100萬元、支票左上角劃有平行線二道、付款人為乙銀行之支票一張，交付給丙。關於

該支票付款之敘述，何者正確？ 

乙銀行僅得對丙付款  乙銀行僅得對金融業付款 

乙銀行於丙提示支票時，應加倍付款 丙得在支票上為委任取款背書，委託其親友代為取款 

【1】39.甲為支付貨款，依乙之請求，發行付款人為乙、受款人為丙之記名匯票複本二張，交付給丙。丙於將該二張匯

票提示請求乙承兌後，旋即將該二張複本，分別背書轉讓給丁及戊。若乙支付票據金額給丁時，並未收回戊持有之

複本，下列何者正確？ 

乙對於戊持有之匯票，應負其責 

乙對丁支付票據金額後，戊持有之匯票立即失效 

因丙將二張複本分別背書轉讓給丁及戊，該背書無效，乙之付款無效 

乙對丁支付票據金額後，丙對於戊持有之匯票，即免除責任 

【2】40.甲簽發票載發票日為民國（以下同）104年 5月 1日、到期日為 104年 10月 1日之本票一張交付給乙。於到期

日前，乙將本票背書轉讓給丙，丙再將本票背書轉讓給丁，丁於接受票據時，先塗銷乙之背書後，再背書轉讓給戊。

關於該本票之債務及責任，下列何者正確？ 

甲、乙、丙均免其責任 僅乙與丙免其責任 僅甲與乙免其責任 僅乙免其責任 

 

貳、非選擇題（配分 20分） 

第一題 

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某家金融機構乙所有之土地長期被甲占有使用，甲於其土地上蓋有一棟 40 餘年土造之房屋並未辦理產權

登記，但已依法定程序向土地所有權人乙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登記存續期限為不定期）完畢，請問地上

權人甲因時效取得該地上權，其登記時應具備之法定要件為何？【10分】 

﹙二﹚乙於事後認為登記存續期限不定期，對其日後土地產權使用上極為不利；身為乙公司之法務人員，依新增

訂（民國 99年 2月）後民法物權編規定，應如何向法院主張其權利之救濟？【10分】 

 
 


